2007-2008-1学期课程补考工作安排

1、 本次补考于3月17日—3月25日进行。

2、 监考情况请各位教师登陆教务管理系统或校园网/校内通知查询。

3、 补考考务室分别设在东、西校区教务处，请监考教师提前十五分钟到考务室领取卷子。

4、 考生必须持本人学生证或身份证参加考试。

5、 补考成绩3月26日经各系部审批后，统一交到教务处。

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3月12日

